


北京市学前教育学生资助政策
1、 适用范围
（1） 公办性质幼儿园，包括教育行政部门、地方企业、事业单位、集体、部队及其他部门办园。 （二）普惠性民办幼儿园（注册登记性质为非营利性，收费项目和标准不高于同级公办幼儿园政府指导价的民办幼儿园）。

2、 资助条件
 适用范围内在园儿童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，可享受学前教育资助：（一）持有民政部门核发的《北京市城市（农村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》、《北京市城市居民生活困难补助金领取证》、《农村五保供养证》、《北京市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证》和《北京市低收入家庭救助证》的适龄儿童。（二）持有民政部门核发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烈士证明书》的烈士子女。（三）持有民政部门核发的《儿童福利证》的适龄儿童。（四）持有残联发放《残疾人证》的残疾儿童。

3、 资助标准
符合资助条件的在园儿童免交保教费（最高不超过同级公办幼儿园收费标准）。

四、幼儿园资助
各幼儿园（不包括纳入各级财政预算保障实行“收支两条线”的幼儿园）应从当年事业收入（保教费）中按不超过3%据实列支，用于特殊困难家庭儿童的临时资助。

[bookmark: _GoBack]上述政策自2018年9月起执行。免保教费需直接免除，不得通过先收后退的方式落实资助政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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